
 联 合 国   A/CN.9/SER.C/DIGEST/CISG/38

 

大 会 

 

 

 
Distr.: General 
8 June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摘要汇编使用了《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法规的判例法》）摘要中所引用的
判决书全文和脚注中所列的其他引文。这些摘要原意仅作为基本判决提要，可能不反映汇

编中表述的所有观点。建议读者查阅所列法院判决书和仲裁裁决书全文，而不只依靠《法

规的判例法》摘要。 
 
V.04-55204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判例法摘要汇编* 

 

第三十八条  

(1) 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

货物。 

(2) 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

行。 

(3) 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买方须再发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

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再发运的

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第三十八条概述 

1． 第三十八条要求买方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已向其交付的货物。该条大部分

内容侧重于应何时检验货物的问题。因此，第三十八条第（1）款规定了须“在

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时间内”检验货物的一般规则。第三十八条第（2）款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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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涉及到货物运输的案例的特殊规则，允许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

行。至于第三十八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 的关系，一家法院解释说，检

验地一般为卖方根据《销售公约》第三十一条履行其交货义务的地点。但是，如

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则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
1
第三十八

条第（3）款载有另一项特别规则，适用于如下情况：如果是由于买方在运输途

中改运货物或再发运货物，而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

道这种改运或再发运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2． 秘书处有关第三十八条的评注
2
和许多判例

3
都表明，买方根据第三十八条规

定检验货物的时间与买方“理应发现”第三十九条所述不符合同情形的时间密切相

关—在发生不符合同情形后的一段时间内，买方有义务给出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因

此，第三十八条规定的验货义务可能具有十分严重的后果：如果买方没有及时适当

地检验货物，因而未能查出不符合同情形，结果没能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给出通知，

则买方将丧失与不符合同情形有关的权利—很可能丧失所有权利。
4 

3．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货物（和根据第三十九条通知不符合同情形）的义务

不仅适用于《销售公约》第三十五条述及的不符合同情形，而且还适用于合同条

款所涉减损第三十五条的不符合同情形。
5
此外，第三十八条要求进行的货物检

验不仅应当确定货物的质量、数量、容量和特性是否符合卖方的义务，还应当确

定货物是否附带合同要求提供的文件资料。
6 

                             
1  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年 4月 5日。 
2 秘书处关于第三十八条最后一款对应部分草案的评注，第 34段。 
3  例如，《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23[德国联邦法院，1995年 3月 8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78[意大利维杰瓦诺法院，2000年 7月 12日]；国际商会仲裁判例 8247，1996年 6月，《国
际仲裁庭公报》第 11 卷，第 53 页（2000 年）；《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
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8[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
1993年 1月 8日]。 

4 例如，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德国斯图加特地方法院，1989年 8月 31日]；荷兰最高
法院，1998年 2月 20日，Unilex；《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64[德国科隆地方法院，1999年
11月 30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56[瑞士提契诺州洛迦诺初审法官，1992年 4月 27日]
（见判决书全文）。有关未能及时发出通知所造成的影响的进一步信息，见下文有关第三十

九、四十和四十四条的讨论。 
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年 6月 5日]。 
6 荷兰阿纳姆法院，1997年 6月 17日，Un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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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某些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义务与第三十九条提出的通知要求相

关，其目的在于迅速说明卖方是否适当地履行了合同义务。
7
在这方面，第三十

八条与国内销售法中普遍确定的规则具有相似性—实际上，第三十八条是作为“国

际贸易惯例”来适用的，虽然买方国和卖方国在进行交易时均未批准本公约。
8
不

过，第三十八条系国际统一法的一项条款，与类似的国内规则有区别，
9
应当（依

照第七条第（1）款）从国际观点的角度加以解释，以促进该条款在适用上的一

致性。
10
人们认为，第三十八条中的要求应严格加以遵守。

11 

第三十八条第（1）款 一般适用情况 

5． 第三十八条第（1）款要求买方“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

或由他人检验货物。”这段话具体规定了必须进行货物检验的时间——“在按情

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其含义已在许多判决书中作了阐释。
12
第三十八条第

（1）款全句未明示述及规定的检验类型或检验方法，在有关判例中也对这个问

题作了实质性评论。
13 

6． 根据《销售公约》第六条，双方当事人可以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

效力。这项原则适用于第三十八条，一项有关货物检验时间和（或）方式的协议

被裁定为可取代第三十八条的通常规则。
14
另一方面，有判决裁定涉及如下内容

的合同条款未取代第三十八条规定，即担保的条件和期限、买方将货物交付后发

现的缺陷通知卖方的义务，以及买方在卖方未对货物缺陷进行补救的情况下可行

                             
7  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7年 8月 21日]（见判决书全文）。第
三十八条规定的买方的检验货物的义务也与履行国际销售合同的诚信原则相关联。荷兰兹

沃勒地方法院，1997年 3月 5日，Unilex。 
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5[仲裁—国际商会第 5713号，1989年]。 
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1997年（见判决书全文）。 
1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7年 8月 21日]（见判决书全文）。 
11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日]（见判决书全文）。 
12 见下文第 11-14段的讨论。第三十八条第（1）款中规定的时限须以该条第（2）款和第（3）
款为准。第（2）款和第（3）款阐明了适用于特殊情况的特别规则。见下文第 16-17 段。
另见下文第 15段中有关潜在缺陷的讨论。 

13 见下文第 9-10段的讨论。 
14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4[仲裁—维也纳联邦工商协会国际仲裁庭，1994年 6月 15日]（就
货物检验时间和方式达成的协议）；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
http://www.cisg.at/1-22399x.htm；荷兰兹沃勒地方法院，1997年 3月 5日，Unilex（时间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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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权利。
15
贸易惯例也有可能引起第三十八条的减损，

16
尽管该协议的明示条

款会使某项惯例的适用无效。
17 

7． 货物交付后，卖方可放弃对买方检验货物的适当性提出异议的权利，
18
也可

以不再坚持这项权利。
19
另外，有人认为，如果买方采取的行动表明，它接收货

物时并未对它在货物检验中发现的或本应发现的缺陷提出指控，则有可能丧失对

不符合同情形提出异议的权利。
20 

8． 在确定买方是否履行了第三十八条第（1）款所规定的义务时，证据问题可

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裁决断定，买方有义务证明它进行了适当的货物检

验。
21
另外，在确定是否进行了适当的货物检验时，人们认为，法庭应同时考虑

                             
1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29[德国联邦法院，1996年 12月 4日]。 
16 荷兰赫尔辛基上诉法院，1998年 1月 29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utu.fi/oik/tdk/xcisg/ 

tap4.html#engl>；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 <http://www.cisg.at/ 
1-22399x.htm>;荷兰兹沃勒地方法院，1997年 3月 5日，Unilex;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70[德
国特里尔地方法院，1995年 10月 12日]（见判决书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90[德国
萨尔布吕肯州高等法院，1998年 6月 3日]。 

1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92[德国萨尔布吕肯州高等法院，1993年 1月 13日]。 
1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70[德国联邦法院，1998年 11月 25日]（卖方默示放弃其权利，因
为它已就不符合同货物的损害赔偿金额与买方谈判了 15个月之久，而未能保留依据第三十
八和三十九条所享有的权利，它应买方请求支付了一名专家的费用，并提供了七倍于价款

的损害赔偿金）；《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5[德国联邦法院，1997年 6月 25日]，（卖方放弃
了有关权利，同意对买方告知的不符合同货物予以退款）。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4[仲
裁—维也纳联邦工商协会国际仲裁庭，1994年 6月 15日]（卖方没有放弃第三十八和三十
九条规定的权利，只是未能马上对买方通知的及时性提出异议；卖方必须表明放弃的意向）；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8年 11月 30日]（卖方应买方请求
检验了买方声称不符合同的货物，这并不意味着卖方放弃了就延迟通知不符合同情形向买

方提出索赔的权利）。 
1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4[仲裁—维也纳联邦工商协会国际仲裁庭，1994年 6月 15日]（卖
方没能坚持其根据第三十八和三十九条所拥有的权利，这有两个原因，1）买方有理由认为，
卖方的作为表示它接受了买方关于不符合同情形之指控的有效性。和 2）买方根据有关迹
象确信，卖方不会根据第三十八和三十九条提出抗辩）。 

2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43[德国达姆施塔特地方法院，2000年 5月 9日]；《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337[德国萨尔布吕肯地方法院，1996年 3月 26日]。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3[瑞
士提契诺州上诉法院，1998年 1月 15日]（为提取信用证而接受表明可可豆质量良好的装
运前证书，并不剥夺买方在货物交付后进行货物检验并对货物质量提出异议的权利）（见判

决书全文）。 
21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8年 11月 30日]；《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97[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3 年 9 月 9 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78[意大利维
杰瓦诺法院，2000年 7月 12日]；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
<http://www.cisg.at/ 1-22399x.htm>。另见德国杜伊斯堡地方法院，199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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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包括买方的“个人情况和经营情况。”
22
实际上，

在判断货物检验的适当性时，一些判决似乎考虑了买方的主观情形，至少是在这

种考虑表明检验是按高标准进行的情况下。
23
但是，其他判决则不考虑在为检验

标准不高进行辩解时所援引的买方的特殊情况。
24 

检验方法 

9． 第三十八条第（1）款规定，买方必须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这默

示了买方无需亲自进行检验。在一些判例中，检验是由（或本应由）个人或实体

进行，而不是由买方，包括买方客户、
25

分包商、
26

或买方指定的专家进行。
27

但是，也有法院裁定，根据第三十八条规定，买方对由他人进行的检验负有根本

责任。
28 

10．除默示检验不需由买方本人亲自进行外，第三十八条第（1）款没有说明买方在

检验货物时应采取的方法。人们一般认为，检验方式应以双方当事人的协议、贸易

惯例和习惯做法为准；
29
在缺少这类指标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全面而合理的专业

                                                                                                

Unilex(卖方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买方拿不出证据证明，它及时进行了货物检验，并将货物
的缺陷及时通知了卖方)。 

22 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 
2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2[德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1998年 3月 11日]（买方是位有经验
的商人，本应让专家进行检验并查明缺陷）（见判决书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德国
斯图加特地方法院，1989年 8月 31日]（根据其专门知识和货物首次交付既已发现缺陷这
一事实，买方本应进行更为彻底的检验）。 

24 荷兰最高法院，1998年 2月 20日，Unilex（尽管买方是在夏季渡假期间，但也不应在客户
于 7月提出指控时推迟货物检验时间）；《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5[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
院，1998年 9月 11日]（在确定买方是否进行了适当的检验时，不应将如下事实考虑在内，
即买方的制造设施仍在建造中，而且买方处于无组织状态）。 

2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67[德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1995年 2月 8日]（买方客户早该检验
货物和发现缺陷）。《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20[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22日]
（买方客户及时而适当地检验了向其转运的货物）（见判决书全文）。 

2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59[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9年 11月 18日]（第三方在买方
向其转运需加工的货物（玻璃纤维织物）后，将进行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由于买方毫

无道理地推迟向第三方转运货物的时间，检验也被延迟）。 
2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19[德国联邦法院，1999年 11月 3日]；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Unilex。 
2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67[德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1995年 2月 8日]。 
29 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
有关合同条款的讨论和与检验有关的惯例，见上文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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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不过，“费用高昂的检验则是不合理的。”
30
也有人认为，检验的范围和

强度要按货物的类型、包装和典型买方的能力加以确定。
31
判决中述及的检验方式

或方法问题包括：买方的专门知识对所需检验水平的影响；
32
抽查或“抽样”是否

需要
33
或是否适当

34
；货物包装或装运情况对买方应进行的检验类型的影响

35
，是

                             
30 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
另见德国帕德博恩地方法院，1996年 6月 25日，Unilex（认为买方无需对复合塑料进行特
殊的化学分析）。 

31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法规的判例
法》判例 270以其他理由撤销[德国联邦法院，1998年 11月 25日]。 

32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2[德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1998年 3月 11日]（见判决书全文）；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德国斯图加特地方法院，1989年 8月 31日]（见判决书全文）（鉴
于其所拥有的专门知识，商家买方本应进行“更为彻底的专业检验”）。 

3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要求试用只
有在使用时才会显现缺陷的货物，并坚持认为始终需要进行随机试验），被《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270以其他理由撤销[德国联邦法院，1998年 11月 25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2[德
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1998年 3月 11日]（见判决书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8[荷兰
鲁尔蒙德法院，1991年 12月 19日]（买方要求解冻并检验装运的部分冻乳酪）（见判决书
全 文 ）； 奥 地 利 最 高 法 院 ， 1999 年 8 月 27 日 ， 可 查 阅 因 特 网 址 ：

<http://www.cisg.at/1-22399x.htm>；《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92[德国萨尔布吕肯州高等法院，
1993年 1月 13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5[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8年 9月 11
日]（买方本应利用其机械对所交付的塑料样品进行加工，以此检验该样品）（见判决书全
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8年 11月 30日]；《法规的判
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德
国斯图加特地方法院，1989年 8月 31日]（如果最初交货时已发现鞋有缺陷，对所交付的
鞋进行抽查是不够的）。 

34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70[德国特里尔地方法院，1995年 10月 12日]（最好在葡萄酒样品
交付后的当天进行检验；买方无需检验水的稀释度，因为酿酒业一般不这样做）；《法规的

判例法》判例 280[德国耶拿州高等法院，1998年 5月 26日]（在活鱼足数交付后进行随机
抽样检验）；《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92[瑞士卢塞恩州高等法院，1997年 1月 8日]（最好抽
查包装的医疗器械）（见判决书全文）。见荷兰兹沃勒地方法院，1997 年 3月 5 日，Unilex
（如果买方在整批装运货物加工过程中随时都有机会进行检验，而且已发现卖方装运的另

一批货物有不符合同情形，则只对鱼的样品进行检验是不够的）。 
3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8[荷兰鲁尔蒙德法院，1991年 12月 19日]（由于交付的货物包括
冻乳酪，买方没有理由不履行检验义务：买方本应解冻并检验装运的部分货物）；《法规的

判例法》判例 292[德国萨尔布吕肯州高等法院，1993年 1月 13日]（货架上的门是用塑料
薄膜包装后交付的，而且买方打算将门送交客户，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买方对货物进行检验：

买方本应将门的样品开包）；比利时科特赖克商事法庭，1997 年 10 月 6 日，Unilex（要求
纱线买方在加工前开包纱线是不合理的）；《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92[瑞士卢塞恩州高等法
院，1997年 1月 8日（买方本应从装运箱取走医疗器械样品，并透过透明包装进行检验）
（见判决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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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够或必须利用外部专家
36
；在最初的交付或交易中，缺陷的存在与否是否会

影响检验方式。
37 

检验时限 

11． 第三十八条第（1）款规定，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

检验货物。人们认为，第三十八条第（1）款确定检验时限是为了使买方能够

在转卖货物前有机会发现缺陷，
38
并便于立即说明买方是否认可货物符合合同

要求，
39
但是，对检验期限的解释采取了一种适合其他目的的方式—例如，要

求在货物状况发生变化之前进行检验，以免没有机会确定卖方是否对不符合同

情形负责。
40 

12．除非合同涉及到货物运输（第三十八条第（2）款规范的一种情形，见下文

讨论），或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再发运货物（第三十八条第（3）款处理的情况，

见下文讨论），买方进行检验的时间通常从货物交付时算起
41
——总的来说，这

                             
3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19[德国联邦法院，1999年 11月 3日]；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德国埃尔旺根地方法院，
1995年 8月 21日，Unilex。 

37  德国埃尔旺根地方法院，1995年 8月 21日，Unilex；《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德国斯图加
特地方法院，1989年 8月 31日]（如果最初交货时已发现鞋有缺陷，对所交付的鞋进行抽
查是不够的）。 

3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8年 11月 30日]。 
3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 1997年 6月 25日]（见判决书全
文）。 

4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7年 8月 21日]（如果化学品交付后
不久就要与其他物质混合，则需要立即进行检验）；荷兰兹沃勒地方法院，1997 年 3 月 5
日，Unilex（在买方准备对装运的鱼货进行加工的情况下，应当马上进行检验，否则将无法
查明鱼货在出售时是否存在缺陷）；荷兰斯海尔托亨博斯地区法院，1997 年 12 月 15 日，
Unilex（皮毛经加工后才进行检验属检验不及时）。 

41 例如，《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8[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3年 1月 8日]（鉴于合同
规定黄瓜在“土耳其冷藏车装货泊位交货”，德国买方本应在土耳其装货时对货物进行检验，

而不是一直等到货物发运到德国后才检验）；《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
等法院， 1994年 2月 10日]（认为根据第三十八条检验货物和根据第三十九条发布通知的
期限自向买方交付货物时算起）；《法规的判例法》判 378[意大利维杰瓦诺法院，2000 年 7
月 12 日]（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从货物交付时或交付后不久算起，除非缺陷只有在货物加
工时才能发现）；《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56[瑞士提契诺州洛迦诺初审法官，1992年 4月 27
日]（买方必须在货物交付时进行检验）；荷兰兹沃勒地方法院，1997 年 3 月 5 日，Unilex
（检验在货物交付时或交付后不久进行）。德国最高法院建议在机械交付和安装时进行第三

十八条要求的检验；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19[德国联邦法院，1999年 11月 3日]（见
判决书全文）。在涉及推拉门销售和安装的一项裁决中，一家法院认定，在推拉门的安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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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损失风险转移到买方的时间相符。
42
因此，要求买方在货物交付后检验货物，

是符合本公约第三十六条第（1）款的，该条规定卖方对风险移转时所存在的任

何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按裁决说明，如果不符合同情形是潜隐的，在初次检

验时没能合理地发现，则为查明货物缺陷进行检验的期限要从缺陷显现（或本应

显现）时算起。因此，对于买方在研磨装置投入使用约两周后（交付货物后约三

周）才指称该装置完全失灵，属不符合同情形，一家法院指出，就此缺陷对货物

进行检验的期限自该货物失灵时算起。
43 

13．第三十八条第（1）款要求“在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这项要

求实际上已严格适用于若干判例。
44

人们主张，对这一用语的解释应当严谨。
45

根据第三十八条第（1）款关于货物检验时限须“按情况实际可行”的要求，一

些裁决还确认，该项标准具有灵活性，检验期限将依每个判例的实际情况而有所

不同。根据一家法院的裁决，短期检验取决于如下几点：买方公司的规模、需要

                                                                                                

致完成时，本应发现门上的缺陷，即使卖方尚未进行某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见《法规的判

例法》判例 262[瑞士圣加仑州上莱茵低地审判委员会，1995年 6月 30日]。实际上，法院
并未援引第三十八条。不过，法院讨论了第三十九条第（1）款规定的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
符合同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的义务—但该项裁决表明，买方对货物的检验甚至
在卖方完成其全部职责之前就已开始。 

42 见《销售公约》第六十九条。 
4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19[德国联邦法院，1999年 11月 3日]（见判决书全文）。另见《法
规的判例法》判例 378[意大利维杰瓦诺法院，2000年 7月 12日]（“要求买方根据第三十八
条第（1）款）检验货物的时间……通常在货物交付时或交付后不久，除非存在例外情况，

如缺陷只能在加工货物时发现，方可推迟检验时间。”）；荷兰最高法院 1998年 2月 20日，
Unilex（说明对铺地瓷砖潜在缺陷进行检验的期限自买方客户于卖方向买方交货后约七个月

内提出指控时算起）；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1994 年 6月 23日，Unilex（说明对发动

机潜在缺陷进行检验的期限自买方已安装并投入使用时算起）；比利时科特赖特商事法庭，

1997 年 6 月 27 日，可查阅因特网址： <http://www.law.kuleuven.ac.be/int/tradelaw/ 
WK/1997-06-27.htm>（对于那些在有可能发现缺陷之前必须进行加工的货物，延长了货物

检验和通知不符合同情形的时间）。 
44 国际商会仲裁案 8247，1996年 6月，《国际仲裁庭公报》，第 11卷，第 53页（2000年）（买
方本应在所装运的大批化合物运抵目的港当天进行检验）；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
年 4月 5日，Unilex（认为即使货物不易腐烂，买方也必须立即履行其检验货物的义务）；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56[瑞士提契诺州洛迦诺初审法官，1992年 4月 27日]（由于买卖双

方都是商人，因此，买方本应在货物交付后立即检验货物）（见判决书全文）；荷兰阿纳姆

法院，1997年 6月 17日，Unilex（买方是一名医疗设备经销商，他本应在货物交付后立即
进行检验，无论是否有符合条例规定的单据）；《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90[德国萨尔布吕肯
州高等法院，1998年 6月 3日]（买方必须在鲜花交付的当天进行检验）；《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日]（衬衫交付后需要立即进行检验）。 
4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日]（见判决书全文）；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8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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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的货物的种类、季节性货物的复杂性或易腐性或其特点、有关的数额类别、

为进行检验作出的必要努力等。另外，还必须考虑具体判例的主客观情形，特别

是买方的个人情况和经营状况、货物的特性、货物交付总量，或所选定的法律补

救办法类别。
46 

14． 如上所述，货物的易腐性是法庭在确定检验时限时所考虑的一个要素。
47

裁决认为相关的其他因素包括：买方的职业特性和（或）专门知识、
48
买方预

期使用或转售货物的时间安排和性质、
49
、买方是否知道卖方须迅速通知不符

合同情形、
50
货物是否经过交付前检查、

51
检验期间是否有非营业日、

52
货物

                             
46 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年 8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

还有意见认为，“根据《销售公约》第三十八和三十九条规定，一般合理时间不是指延长时

间”。就确定检验时间的灵活标准以及确定检验及时性时应考虑的因素所作的其他说明，见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92[瑞士卢塞恩州高等法院，1997年 1月 8日]（说明法庭应考虑“货

物的性质、数量、包装种类以及所有其他相关情形”）（见判决书全文）；意大利库内奥民事

法院，1996年 1月 31日，Unilex（声称学者在讨论第三十八条时已表明，从合理性的角度

讲，货物检验时限“具有弹性，给翻译人员并最终给法官留出了余地，以便按每个判例的

具体情况进行评价”）；《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 日]（在确定货物检验时间时，“个别判例的情形和合同双方当事人可能采取的合理措施

是至关重要的”）（见判决书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
1997年 6月 25日]（声称虽然检验耐用品的“中位”时间是三至四天，但“这一数字可以

按具体判例的需要上调或下调”）（见判决书全文）。 
4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90[德国萨尔布吕肯州高等法院，1998年 6月 3日]（鲜花）；《法规

的判例法》判例 98[荷兰鲁尔蒙德地方法院，1991年 12月 19日]（乳酪）；荷兰兹沃勒地方
法院，1997年 3月 5日，Unilex（鱼货案）。 

4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56[瑞士提契诺州洛迦诺初审法官，1992年 4月 27日]（见判决书全
文）；荷兰霍夫阿纳姆法院，1997年 6月 17日，Unilex。 

4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7年 8月 21日]（如果化学品交付后
不久就要与其他物质混合，则需要立即进行化学品检验）；荷兰兹沃勒地方法院，1997年 3
月 5日，Unilex（如果所装运的鱼由买方加工，则应迅速进行检验，否则将无法查明鱼在出

售时是否存在缺陷）；荷兰斯海尔托亨博斯地方法院，1997年 12月 15日，Unilex（皮毛经
加工后才进行检验属检验不及时）。 

50 德国科隆地方法院，1993年 11月 11日，Unilex，《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22以其他理由撤
销[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4年 8月 26日]（见判决书全文）。 

51 比较赫尔辛基一审法院，1995年 6月 11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law.pace.edu/ 
cisg/wais/db/cases2/980630f5.html#proceed>（交货前的检验表明，护肤产品的维生素含量是

可以接受的，买方无需在货物交付后立即对维生素含量进行检验），《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0[德国耶拿州高等法院，1998 年 5 月 26 日]（买方无权完全凭借进口前兽医开具的证明

活鱼健康的检验证书：买方本应在交货后对鱼的样品进行检验）。 
52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20[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22日]（买方及时进行了检
验，同时还考虑到了两天期限定在周末这一事实）（见判决书全文）；德国里德林根初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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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
53
进行检验的困难、

54
预先交付的货物是否有缺陷

55
以及不符合同

情形是否明显（或不明显）。
56 

15． 虽然买方必须进行货物检验的时限具有灵活性和可变性这一点得到普遍

确认，但有一些裁决仍试图给买方检验货物规定推定时限。因此，有的意见主

张，进行检验的一般基线期（可按具体情况延长或缩短）为交货后一周。
57
其

                                                                                                

院，1994年 10月 21日，Unilex（用 3天时间检验所交付的火腿足已，即便圣诞节期间不

能进行检验也无大碍）。见荷兰最高法院，1998年 2 月 20 日，Unilex（尽管买方在夏季渡
假期间，也不应在客户于 7月提出指控时推迟货物检验时间）。 

53 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1994年 6月 23日，Unilex（货物包括将在制造水压机和焊接机

时使用的两台发动机。由于买方将货物检验推迟到第二台发动机交付后（第一台发动机交

付后 16月）约四个月进行，因此买方有比平常更多的时间进行检验，以确定货物是否符合

技术规格要求，但是，检验未按时进行）。 
54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15[法国最高法院，1999年 5月 26日]（确定检验时间时考虑到了
处理所销售的金属板的困难）；比利时科赖联特商事法庭，1997年 6 月 27 日，Unilex（就
那些在有可能发现缺陷前必须加工的货物而言，检验时限较长）（此判例涉及用于纺织的纱

线）；比利时科特赖特商事法庭，1997 年 10 月 6日，Unilex（粗纱买方不必在粗纱加工前

进行货物检验；为了进行加工前检验而让买方开包纱线是没有道理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地

方法院，1994年 6月 23日，Unilex（买方用来检验将在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发动机所需时间

比正常期限要长，因为买方要查明货物的缺陷，必须将货物进行安装并投入使用）。比较《法

规的判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日]（检验时间取决于具

体判例的情形，本判例涉及衬衫的出售，“货物交付后立即检验可能容易做到，至少可以采

取抽样的办法”）（见判决书全文）。但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8[荷兰鲁尔蒙德地方法院，
1991年 12月 19日]（即使出售的是冻乳酪，买方也必须立即进行检验，买方可以将所交付
的样品解冻后进行检验）（见判决书全文）。 

55 荷兰兹沃勒地方法院，1997年 3 月 5 日，Unilex（既然买方已经发现卖方前次装运有不符

合同情形，就应在鱼被加工并出售给其客户之前进行检验）；比利时科特赖特商事法庭，1997
年 6 月 27 日，可查阅因特网址：自买方已安装并投入使用时算起）；比利时科特赖特商事

法庭，1997年 6月 27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law.kuleuven.ac.be/int/tradelaw/WK/ 
1997-06-27htm>（“预先装运中发现的缺陷是确定检验时间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56 德国里德林根初级法院，1994年 10月 21 日，Unilex（季节性火腿的缺陷很容易辨认，因

此，买方本应迅速进行货物检验并找出缺陷）；德国科隆地方法院，1993 年 11 月 11 日，
Unilex，《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22以其他理由撤销[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4年 8月 26
日]（商务报告中的错误很容易发现，因此，需要迅速进行检验）（见判决书全文）；《法规

的判例法》判例 359[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9年 11月 18日]（如果缺陷易于发现，
则检验时间不应超过一周）；《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7年 8月
21 日]（如果化学品将与其他物质混合，而且缺陷易于辨认，则须马上进行货物检验）。另

见意大利库内奥民事法院，1996年 1月 31日，Unilex（如果缺陷易于确认，可缩短通知（或

许还有检验）的时限）。 
5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5[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8年 9月 11日]（“一般来说，买

方应在交货后一周内进行货物检验”）；《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
1997年 8月 21日]（如果化学品将与其他物质混合，而且缺陷易于辨认，则须立即进行货

物检验）；《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59[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9年 11月 18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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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裁决已将推定检验期定为三、四天
58
至一个月。

59
法院根据具体判例的情况

裁定，在如下时间进行的检验系及时检验：按合同规定进行第一次交货后约两

周、
60
在目的港交货后数天内

61
和交货当日。

62
在如下时间由专家进行的检验

也被视为及时：检验是在交货后未规定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并完成的，但是由专

家进行检验的安排则是在货物抵达目的地之前作出的。
63
在如下各段时间内进

行的检验按特定情形被视为不及时：两台发动机的第二台交付后四个月（第一

台发动机交付后的 20 个月内）；
64
交货后 10 天以上；

65
交货后超过一周至 10

天；
66
交货后超过一周；

67
交货后许多天；

68
交货三、四天后；

69
交货后超过

三天；
70
货物抵达目的港当日后；

71
交货后未立即进行检验的任何时间。

72 

潜在的不符合同情形 

                                                                                                

果缺陷易于发现……则检验期不应超过一周的时间”）；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地方法院，1992
年 5 月 22 日，Unilex（一般允许用一周时间检验货物）。比较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 年 8
月 27 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除非另有其他特殊情况，
买方总共有近 14天的时间进行检验和将缺陷通知给卖方）。 

5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比较德国杜

塞尔多夫地方法院，1994年 6月 23日（数个工作日）。 
5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7年 8月 21日]。 
6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15[法国最高法院，1999年 5月 26日]（见判决书全文）。 
61 中国国际经济和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中国，1995年, Unilex。 
62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6[德国亚琛地方法院， 1990年 4月 3日]（见判决书全文）。 
6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5[仲裁-国际商会第 5713号 ，1989年]（见裁决书全文）。 
64 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 1994年 6月 23日，Unilex。 
6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92 [瑞士卢塞恩州高等法院， 1997年 1月 8日]（见判决书全文）。 
6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8年 11月 30日]。 
6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5[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8年 9月 11日]；德国门兴格拉

德 巴 赫 地 方 法 院 ， 1992 年 5 月 22 日 ， 可 查 阅 因 特 网 址 ：

<http://www.jura.uni-freiburg.de/ipr1/cisg/ urteile/text/56.htm>；《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59[德
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9年 11月 18日]。 

68 德国科隆地方法院，1993年 11月 11日，Unilex。 
6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 
70 德国里德林根初级法院，1994年 10月 21日，Unilex；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年 4
月 5日，Unilex（检验一定数量的运动服）。 

71 国际商会第 8247号仲裁案，1996年，Unilex。 
72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81[德国杜塞尔多夫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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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买方有义务对货物进行检验，以查明初步检查期间未发现的隐含或潜在的不

符合同情形，
73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根据《销售公约》第三十九条第（1）款规

定，买方必须“在[买方]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合同情形（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法庭采纳了检验隐含缺陷的

不同方法，这些方法显然依对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的性质看法不同而各异。某

些判决似乎将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视为一个持续或重复的过程，需要不断查找

所有不符合同情形，包括潜在的不符合同情形。这类判决将买方本应在何时发现

任何缺陷，包括初步检验无法发现的潜在缺陷的问题视为第三十八条所涉及的一

个问题，这似乎基于一种明显的假设，即第三十八条要求买方在货物缺陷完全显

露之前应不断进行货物检验。因此，一些判决说明，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潜在缺

陷检验期限自这类缺陷显露时算起，
74
明显缺陷的检验期限则在交货后即开始算

起。
75
这些意见显然主张根据第三十八条进行多重的或连续的检验。其他判决似

乎认为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检验是货物交付后不久要进行的一种无关联的单项

活动。对于采纳这种方法的法院而言，在初步进行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检验时，

若不能合理查明潜在的缺陷，那又应当在何时查明这类缺陷？这个问题超出了第

三十八条的范围。
76 

17．一项判决在说明这种看法时强调，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应在货物交付时进

行，此时若未查明未发现的不符合同情形，并不违背第三十八条规定。
77 

                             
73 至于如何区分潜在的与明显（暴露的）缺陷，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德国斯图加特地
方法院，1989 年 8 月 31 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78[意大利维杰瓦诺法院，2000 年 7
月 12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4[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7年 8月 21日]（见判决书
全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 

74 见上文脚注 43和附带案文，该案文讨论了《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19[德国联邦法院，1999
年 11 月 3 日]（为查明研磨装置潜在缺陷进行检验的期限自该装置交付后约三周内发生故

障时算起）。 
75  见上文脚注 41和附带案文；上文脚注 56和附带案文。 
76  根据此种看法，及时发现潜在缺陷的问题不属于须按第三十八条处理的问题，而属于须按

第三十九条第（1）款处理的问题，第三十九条第（1）款规定，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
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合同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换言之，即便这种看法

断定在第三十八条要求进行的检验期间可能难以合理发现潜在的缺陷，买方依然有义务采

取合理行动找出第三十九条所涉及的这类缺陷。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三十九

条下文的讨论。 
77 德国帕德博恩地方法院，1996年 6月 25日（见判决书全文）。对于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
与发现潜在缺陷之间的关系，其他裁决可能会持类似的态度，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0[德
国耶拿州高等法院，1998年 5月 26日]（如果买方能证明由专家进行检验也不会查出货物
缺陷，那么，即便未能按第三十八条规定检验货物也无关紧要）；奥地利最高法院，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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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第（2）款 

18．如上文所指出，按第三十八条第（1）款规定，买方检验货物的期限通常自

货物交付时算起。
78
反过来说，进行这类货物交付的地点要以销售合同为准，若

没有涉及此问题的合同条款，则要以第三十一条所述及的违约规则为准。
79
在经

由第三方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给买方的诸多交易中，交货地点即是卖方将货物转交

承运人运送的地点。
80
在此情况下，买方通常不便于，甚至不可能在交货地点检

验货物，因此，合理的办法是检验期限不从在该地点交货时算起。由于这一原因，

在涉及“货物运输”（即由第三方承运人运送）的交易中，第三十八条第（2）款

允许买方将检验时间推迟“到货物抵达目的地为止”。这项规则已适用于若干判

例。在一项涉及将货物从爱沙尼亚塔林运送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交易

中，法院认定，即使合同规定了按离岸价格在塔林交货，买主仍有可能推迟检验

时间直至货物抵达阿布扎比。
81
另一方面，第三十八条第（2）款受到双方当事人

相反协议的制约。
82
因此，鉴于买卖双方之间的合同规定，货物须“在土耳其冷

藏车装货泊位（   ）交付”，由承运人将货物从此处运往买方国，法院认定双方

当事人的协议排除了第三十八条第（2）款的适用性，而且买方必须在土耳其而

                                                                                                

年 8 月 27 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cisg.at/1-22399x.htm>（表明如果买方在货物
交付后从专业角度彻底检验没有显示出潜在的不符合同情形，则买方本已尽到第三十八条

所规定的义务）；德国埃尔旺根地方法院，1995年 8 月 21 日，Unilex（表明买方尽到了第
三十八条所规定的义务，在未进行化学分析的情况下检验了货物，后来进行的化学分析揭

示了潜在的缺陷）。 
78 见上文脚注 4和附带案文。 
79 见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 年 4月 5 日，Unilex（声称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检验一般
须在根据第三十一条履行交货义务的地点进行）。 

80 例如，双方当事人若同意由买方承担货物运输途中损失风险的各种交易条件—如由货交承

运人按照通则指定有关的地点，就属此种情况。在涉及货物运输的交易中，若双方当事人

未商定交货地点，也会出现同样结果：对此情况，第三十一条（a）项规定，交货时由卖方
把货物移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方。 

81 芬兰赫尔辛基上诉法院，1998 年 1 月 29 日，可查阅因特网址：http://www.utu.fi/oik/tdk/ 
xcisg/tap4.html#engl。关于第三十八条第（2）款所适用的其他判例，见《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123[德国联邦法院，1995年 3月 8日]（见判决书全文）；国际商会第 8247号仲裁案，
1996年 6月，《国际仲裁庭公报》，第 11卷，第 53页（2000年）；意大利库内奥民事法院，

1996年 1月 31日，Unilex（根据到岸价格合同，如果交付买方的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栏，

则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要从货物抵达目的港时算起）。 
82 《销售公约》第六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不仅

如此，第三十八条第（2）款与规定的方式不同，其本身就使用了允许这样做的说法（“检

验可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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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抵达地点进行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检验，因为合同设想由买方的一名代表在土

耳其装运港检查货物，并由买方负责作出安排，将货物运至其本国。
83 

第三十八条第（3）款 

19．第三十八条第（3）款准许买方在某些情况下将货物检验推迟到本应开始的

检验期限后进行。
84
具体来讲，如果买方因在运输途中改运货物或再发运货物而

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
85
第三十八条第（3）款准许将检验推迟到“货物到达新

目的地后进行”，条件是卖方在合同订立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再发

运的可能性”。根据这一规定，买方（在卖方知情的条件下）再发运给买方客户

的稀有硬木交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运抵客户设施所在地后进行。
86
但是，有些裁

决对第三十八条第（3）款的适用要求作了严格的阐释。因此，人们指出，该项

规定只适用于如下情况：货物直接由卖方交付给最终客户，或买方在卖方和最终

客户之间只起中间人的作用。如果买方事先未了解货物是否会转售以及何时转

售，就接收了货物并存入自己的仓库，则不能适用该项规定。
87
人们还指出，第

三十八条第（3）款准许推迟检验的条件是，所有（而不只是一部分）货物在运

输途中改运或再发运，其次是买方没有合理机会检验交付的货物。
88 

 

 

                             
8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8，德国，1993年（见判决书全文）。 
84 如果第三十八条第（3）款不适用，则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通常从货物交付时算起，在货物

由第三方承运人运输的情况下，从货物抵达其目的地算起。见上文第 18段。 
85 根据荷兰代表在 1980 通过了《销售公约》最后文本的维也纳外交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在

运输途中改运”与“再发运”之间的区别如下：“‘再发运’是指货物已抵达其第一目的地

并在随后被发送。‘改运’是指货物始终未达到其第一目的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会议简要记录》，第一委员会第 16次会议，A/CONF.97/C.1/SR.16，转载于《联合国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0年 3月 10日-4月 11日》，第 320页，第 18段；
秘书处关于第三十八条评注的说明（本公约草案第三十六条），可查阅因特网址：

<http://www.cisg.law.pace.edu/cisg/text/secomm/secomm-38.htm.1>。 
86  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1994年 2月 22日，Unilex。 
8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92[德国萨尔布吕肯州高等法院，1993年 1月 13日]。 
8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92[瑞士卢塞恩州高等法院，1997年 1月 8日]（见判决书全文）。 


